
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在城区汽车站设立劳动力集散中心
工作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就业优先战略，扎实推进就业友好型城市创建，结合人社稳就业、保增收工作实际，区人社局拟依托城区汽车南站、东站、西站、游客集散中心客运站及现有劳务公司专业化运营优势，筹备设立标准化劳动力集散中心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现状分析
当前，我区人力资源服务业态持续扩容，现有备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32家（民营31家、国有1家）、从业人员156人、持有劳务派遣资质机构25家，上年度服务用工单位208家、长期派遣劳动者1680人，常态化用工服务体系基本成型。从全区劳务输转布局来看，全年富余劳动力输转近8万人，区内就近务工达6万人，劳务经济已成为我区稳就业、拓宽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撑。但从市场结构来看，我区现有零工市场5家，零工驿站11家，批准备案的零工服务场所相对不足，零散劳务交易仍依赖街头自发聚集、熟人介绍、线下零散撮合等传统模式，规范化、市场化、制度化服务供给严重不足，特别是用工旺季临时拼车、无证营运、超员超载现象频发，零工市场“大存量、弱规范”的短板十分突出。
我区汽车南站、东站、西站、游客集散中心四大城区客运站区位辐射全域，近年来受客运行业转型影响，场站候车大厅、办公用房、停车场及客运运力富余闲置，优质公共资源未能充分盘活。当前，全区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、外来务工人员依托交通枢纽流动集散，无固定规范化求职场地，既造成市容管控、交通安全压力，也因无备案登记、无规范合同、无监管兜底，导致薪资拖欠、劳务纠纷、工伤无保障等问题频发。同时，现有“市场+驿站”服务点位布局分散、覆盖有限，未依托交通枢纽形成规模化集散输送体系，无法匹配全区零散劳务市场的交易需求。
综上，我区零工市场体量大、需求旺盛，但正规服务市场份额偏低、无序交易占比过高，且交通场站资源与就业服务资源双向脱节。依托四大客运站新建标准化劳动力集散中心，可精准填补市场缺口、降低无序务工交易、盘活闲置公共资源。同时，构建“交通枢纽+劳务集散”的新型服务模式，也是完善就业友好型城市功能、规范零工市场秩序、夯实稳就业基本盘的迫切需要。
2、 建设目标
坚持“政府引导、资源盘活、专业运营、便民惠民、安全规范”的原则，充分发挥各汽车客运站人流、场地、运力叠加优势，构建“线上岗位推送+线下集散对接+定点批量输送+全程权益保障”的闭环运营模式，切实解决企业招工难、群众找活难、零散务工不规范等突出问题，打破传统街头零散务工、无序招工的乱象。通过整合人社就业政策、交通场站资源、专业劳务运营力量，建成集岗位发布、劳动力归集、岗位匹配、就业宣讲、技能引导、批量输送、维权保障于一体的公益性、综合性劳务集散赋能平台，实现人社供服务、交通盘资源、站场提效益、企业拓业态、群众稳就业的多方共赢格局。
三、职责分工
（一）区人社局（行业统筹、政策护航、监管兜底）
负责各集散中心规划建设、政策支撑、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。统筹落实就业扶持、劳务输出、技能培训、劳资维权等政策资源；规范集散中心劳务对接、岗位发布、求职登记、台账管理等运营行为；审核用工岗位真实性、合规性，牵头处置劳务纠纷及12345政务投诉诉求；统筹搭建用工企业资源库，指导开展常态化招聘宣讲、就业帮扶、劳务输出工作，确保集散中心就业服务合规有序、落地见效。
（二）区交通运输局（资源统筹、行业指导、运力保障）
负责统筹推进客运行业改革转型及闲置资源盘活工作，协调落实各客运站场地、空闲车辆对外开放使用；指导建立“交通+劳务”批量输送机制，保障城乡劳动力、外出务工人员安全便捷的接驳转运；规范劳务客运输送服务标准和安全流程，赋能劳务输出规模化、规范化发展；系统谋划客运站转型发展项目，积极争取省级交通部门政策和资金扶持，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基金分配中对各车站予以政策倾斜，为场站资源盘活及劳务集散服务常态化运营提供坚实保障。
（三）区财政局（资金保障、预算管理、绩效监管）
配合主管部门积极争取相关专项经费，统筹落实劳动力集散中心建设、运营及公益性就业服务资金保障；规范项目资金使用管理，强化资金拨付、审核、绩效评价全过程监管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；落实就业优先相关财政支持政策，对集散中心公益性服务、场站资源盘活、劳务输转规模化发展给予必要政策倾斜和资金保障，确保项目可持续规范运营。
（四）张掖市公安局甘州分局（治安管控、秩序维护、平安护航）
负责劳动力集散中心及周边区域治安管控和平安保障工作。常态化开展场站及周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、流动人口摸排登记、风险人员排查管控等工作，指导场站完善安防设施、落实安防制度，筑牢劳务集散安全防线；结合我区农业季节性用工集中、务工流动性强的生产特点，在春耕、秋收等用工活跃时段，联合交通、人社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整治行动，重点打击黑中介、非法营运、车辆超载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，为我区劳动力有序集散、规范对接、安全输送营造安全、有序、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。
（五）汽车客运站（服务载体、场站保障、交通安保）
依托自身优势，可探索自主成立人力资源公司，常态化开展劳务对接、岗位服务、人员输送等就业服务业务，进一步拓宽场站转型发展业态；盘活闲置候车大厅、办公用房、停车场等场地，保障岗位发布、劳务洽谈、人员集结等服务开展；梳理空闲客运车辆，为零散务工、批量务工人员提供转运输送支撑；负责场站环境卫生、安保值守、水电运维等基础后勤保障，配合开展现场招聘、政策宣讲、人员集散管理等工作，维护场站劳务服务秩序。
（六）劳动力运营公司（运营主体、具体实施、服务落地）
诚信合法经营，按约定支付车辆使用、场地水、电、暖等相关费用；全面负责集散中心日常值守、岗位搜集、信息审核发布、求职登记、人岗匹配、劳务输送、资料归档、数据统计等日常工作；常态化对接省内外用工企业，储备优质稳定就业岗位；常态化开展就业政策宣讲、岗前提示培训、就业指导服务；前置开展劳资纠纷排查与调解，严格落实人社、交通部门工作要求，健全工作台账，按时报送运营数据，打造标准化城乡劳动力集散服务阵地。
四、保障机制
（一）构建劳动力务工全过程权益保障体系
依托人社劳动维权职能，在集散中心设立维权服务点位，建立务工全周期权益保障机制。一是强化薪资权益护航，常态化核查合作用工企业资质、薪资发放履约情况，建立务工人员薪资动态台账，提前排查欠薪隐患，对薪资纠纷靠前介入、全程跟进，全力保障务工人员劳动报酬足额兑现。二是做实工伤预防与认定服务，常态化开展务工安全、工伤预防宣讲培训，普及安全生产和工伤维权知识，为务工人员提供工伤申报、材料收集、认定对接、待遇申领等代办指导服务。三是高效处置劳动争议，前置开展劳资纠纷排查与协商调解，对调解未果的争议案件，规范引导务工人员通过劳动仲裁、司法途径依法维权，全方位筑牢城乡劳动力就业权益保障防线。
（二）建立分段式安全管理责任机制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“分段管控、权责清晰、各司其职、协同共治”原则，明确各环节安全主体责任，形成无缝衔接、闭环管理的安全运营模式。一是运营公司负责安全主体责任：承担务工人员前置安全管理责任，负责进场务工人员信息实名登记、安全警示教育、岗前安全常识培训；严格审核用工单位安全资质，提前排查用工岗位安全风险；建立务工人员安全管理台账，常态化开展务工人员安全提醒，全程配合场站、用工单位做好安全衔接、纠纷处置及应急协同工作。二是客运站负责运输环节安全责任：全面负责务工人员在中心集结、场站等候、客运接驳、点对点输送至用工场地（车间、工地、田间地头）全过程的人员秩序、运输安全、车辆隐患排查等工作，承担运输途中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三是用工主体负责作业现场安全责任：务工人员抵达作业场地后，由用工单位全面承担现场安全生产、岗位安全教育、作业防护、隐患排查、现场管理等主体责任，全面负责作业期间人员人身安全、设备运行安全和场地安全管理。通过清晰划分运输途中与作业现场安全边界，杜绝责任推诿、管理空转，实现多方各司其职、优势互补、互惠共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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